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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70 
 

《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》第 7 章  
「保障來自應課稅品和汽車首次登記稅的收入」：  

就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問的綜合回應  
 
  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來信，提出

一系列問題。本文件載述香港海關（「海關」）對各項提問的回應，

並就一條向海關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出的問題，載述兩者的綜

合回應。  
 
問題 (a )： ( i )海關會在何種情況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，以便就違

規 個 案 採 取 檢 控 行 動 ？ 這 方 面 是 否 訂 有 指 引 ？ ( i i )有 沒 有 向 海 關

人員提供法律培訓，以助其有效履行執法職務？ ( i i i )就 [上次覆函

提及 ]該宗已提出檢控的個案而言，檢控結果及懲處如何？   
 
2 .   海關會調查所有不遵從許可證條件的違規個案，並會視乎

調查結果及證據充分與否，考慮是否提出檢控。對於上述具體問

題，我們的回應如下  –  
 

( i )  如有需要，海關會就是否有理據作出檢控行動向律政司徵

詢法律意見，以確保清關許可證條件有效執行。海關已就

檢控行動向部門人員發出內部指引。根據指引，如對證據

是否充分、對關乎個案的法律論點，以及對有關控罪是否

適當等事宜有疑問，海關會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。  
 
( i i )  海關一向也有為部門人員就相關法律規定、檢控程序、法

庭程序，以及法庭的相關重要案例，提供培訓，以便他們

有效履行其執法職務。  
 
( i i i )  至於覆函所提及已採取檢控行動的個案，該許可證持有人

被裁定罪名成立，判處罰款 8 ,000 元。  
 
問題 (b)：請提供 [有關屢犯不改的違例者及欠繳“有代價地不予檢

控”罰款的違例者的執法指引的 ]檢討詳情，包括檢討的計劃、範

疇和完成時間表、公布檢討結果，以及建議行動的實施。  
 
3 .    就檢討執法指引，以加強對屢犯不改的違例者及有欠繳罰

款 記 錄 的 違 例 者 的 執 法 ， 海 關 會 檢 視 最 新 的 違 例 情 況 及 違 例 趨

勢、屢次違例者的普遍程度、欠繳“有代價地不予檢控”罰款的

情況，以及違例者的過往記錄。檢討的目的是為了優化現行的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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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指引，以確保所採取的行動更為一致，以及對屢犯不改的違例

者起更大阻嚇作用，以提升執法成效。檢討工作預計於二零一六

年三月底前完成，海關稍後會正式實施經優化的指引。  
 
問題 (c )：( i )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海關現階段是否認為有需要就《汽

車 (首次登記稅 )條例》提出法例修訂？如否，原因為何？ ( i i )有關

檢 討 所 考 慮 的 因 素 和 事 項 為 何 ？ 該 項 檢 討 有 何 最 新 進 展 ?何 時 完

成檢討和公布檢討結果？該項檢討如仍在進行，尚未完成的原因

為何？  
 
4 . 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海關認為現階段並沒有需要就《汽車

(首次登記稅 )條例》提出法例修訂，原因如下  –  
 

( a )  就該條例或需收緊的不同範疇，海關已加強措施和增撥資

源，以改善汽車首次登記稅機制的管理工作，尤其是評定

公布零售價和適時處理檢控個案方面的工作。  
 
(b )  海關現正因應執法策略經優化後的運作經驗，檢視有關法

律條文的效能。有關檢討涵蓋一系列事宜，例如進口商和

分銷商的註冊系統、就公布零售價提交資料的規定、六個

月檢控時限及刑罰條文等。  
 
( c )  我 們 在 考 慮 是 否 值 得 通 過 修 訂 法 例 以 收 緊 相 關 法 律 框 架

時，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因素是海關為處理有關檢討所涵蓋

事 項 (尤 其 是 適 時 處 理 檢 控 個 案 )而 採 取 的 行 政 措 施 的 成 效

如何。我們的目標是於二零一六年年中前完成有關檢討。  
 
問題 (d)：海關會否考慮安裝電子系統，以助識別長期閒置的應課稅品

存貨和採取所需行動？  
 
5.  為支援用以監察存貨貯存期的機制 (有關機制在我們早前的

回覆曾提及 )，海關正研發有助識別閒置應課稅品存貨的電腦程式，以

便人員適時採取跟進行動。該程式的研發工作預計在二零一六年第二

季完成，並在妥為測試和試行後投入運作。 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香港海關  
二零一六年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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